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修改《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公告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国务

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要求，为了完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对《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三）项修改为：“上述名称在中国不属于通用名称，且未与中国的地理标志产品

名称等其他在先权利相冲突。”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管理国外地理标

志产品在华保护工作。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依据职能对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依照本办法，申请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并置于第三条。 

  四、将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中的“国家质检总局”修改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五、将第八条修改为：“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保护申请人可以指定其在华机构作为在华保护工作

的联系人，也可商请原产国或地区官方驻华代表机构工作人员作为在华保护工作的联系人，或指定代

理人。” 

  六、删除第九条第（四）项。 

  七、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异议申请有下列情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书面通知异议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 

  （二）无明确的异议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八、将第十六条修改为：“对驳回的异议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应书面通知异议申请人。对异议裁

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60 日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双方，复审决定为终审决定。” 

  九、将第十七条修改为：“受理公告期满且无异议、或异议协商一致、或异议经裁定不成立的，国

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 



  十、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获得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协会等社

团，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十一、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专用标志使用实行自我声明制度，一经使用在华保护的产品名称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则视其自我声明该产品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外地理标志产品批

准公告的要求。” 

  十二、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要求执

行。” 

  十三、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已经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在华发生重大负面影响时，国

家知识产权局认为确有必要的，可组织对其质量特色和产地条件等进行进一步实地核查，申请人应予

配合。” 

  十四、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各级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受理侵犯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合法

权益的举报投诉，相关部门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也可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五、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获得在华保护的国外地理标志产品，存在下列情形的，国家知识产

权局可以撤销；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撤销，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一）地理标志产品在原产国或地区被撤销保护的； 

  （二）在中国境内属于通用名称或演变为通用名称的； 

  （三）存在严重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情形。” 

  十六、增加：“撤销请求有下列情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不予受理，书面通知请求人并说明理由： 

  （一）无明确的撤销理由和事实的； 

  （二）仅涉及产品名称在国外成为通用名称的。”作为第三十四条。 

  十七、增加：“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地理标志专家委员会对撤销请求进行审议，并予以裁定。裁

定予以撤销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裁定不予撤销的，通知请求人和权利人。”作为第三十五

条。 

  本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根据本公告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序号作相应调

整。 

  特此公告。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11 月 27 日 

 


